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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龙岗区 2025 年第二次预算调整
方案的报告

——在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三十五条、第六十七条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我区编制

了 2025 年区级财政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、

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事项。受区政府委托，

现将龙岗区 2025 年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：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调整事项

（一）统筹资金 13.32 亿元具体情况

1.涉及预算调整增加收入的事项 5.71 亿元

（1）统筹使用新增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3.99 亿元，相关领域

项目资金需求已在过往年度由区财政资金足额保障，本次下达资

金统筹安排使用，相应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3.99 亿元。

（2）增加调入资金 1.72 亿元：区属国企上缴以前年度未分

配利润，预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超收 1.72 亿元，全部调入

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，涉及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.72 亿

元。

2.涉及预算内统筹使用资金的事项 7.61 亿元

（1）收回注资龙岗区国企资金 7 亿元：收回以前年度注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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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属国企注册资本金 7 亿元，不涉及增加收入。

（2）统筹收回部门预算资金 0.49 亿元：统筹收回部门预算

中支出进度较慢且预计本年难以形成支出的资金 0.49 亿元，不

涉及增加收入。

（3）年中下达转移支付资金置换区级财政资金 0.12 亿元：

年中我区收到上级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0.12 亿元，

相关领域项目资金需求年初已由区财政资金足额保障，本次将该

项支出的资金来源置换为上级转移支付资金，相应收回区级财政

资金 0.12 亿元统筹使用，不涉及增加收入。

（二）统筹资金 13.32 亿元支出安排建议

1.安排政府投资项目资金 8 亿元。列“公路建设”“初中教

育”“城乡社区环境卫生”等科目。

2.安排各街道城市管家经费 2 亿元。列“城乡社区环境卫生”

科目。

3.安排保障性住房回购资金 1.57 亿元。列“配租型住房保障”

科目。

4.安排兑现产业、人才政策资金 0.95 亿元。列“产业发展”

“引进人才费用”“科技奖励”等科目。

5.安排育儿补贴资金 0.42 亿元。列“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”

科目。

6.安排各街道小型基建项目资金 0.27 亿元。列“小城镇基础



— 3 —

设施建设”科目。

7.安排龙岗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大修补助 0.11 亿元。列“质

量安全监管”科目。

经上述调整，2025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规模由第一

次预算调整后的439.83亿元调整为445.54亿元，调增5.71亿元。

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事项

市财政局下达我区 2025 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

额 17.3 亿元，其中：用于项目建设的限额 10.3 亿元、用于结决

算款的限额 7 亿元。根据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原则，具体作如下

分配：

（一）用于项目建设的限额 10.3 亿元

包括：水利项目 5.76 亿元、水务工程类项目 0.92 亿元、医

疗设备购置类项目 2.74 亿元、龙岗国际艺术中心东广场 0.24 亿

元、布吉公园地下停车场与东站地下停车场连接工程 0.24 亿元、

龙岗数字生活空间建设项目 0.4 亿元。

（二）用于结决算款的限额 7 亿元

该部分限额专项用于支付符合条件的工程项目结决算款。

该项调整涉及增加政府性基金总收支 17.3 亿元，收入方面

调增“债务转贷收入”科目 17.3 亿元，支出方面调增“其他国

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 7 亿

元、“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

目 3.62 亿元、“其他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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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 6.68 亿元。

经上述调整，2025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规模由第

一次预算调整后的 86.35 亿元调整为 103.65 亿元，调增 17.3 亿

元。

三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事项

区属国企上缴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，预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当年超收 1.72 亿元，相关收入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使用，涉及

增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支 1.72 亿元，收入方面调增“投资

服务企业利润收入”科目 1.72 亿元，支出方面调增“国有资本

经营预算调出资金”1.72 亿元。

经上述调整，2025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支规模由年初

预算的 3.32 亿元调整为 5.04 亿元，调增 1.72 亿元。

四、龙岗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

截至 2025 年 8 月，龙岗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495.47 亿元，

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7.1 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478.37 亿元。同期，

龙岗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50.44 亿元，控制在债务限额内，

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.86 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 439.58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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